附件一
新竹縣政府傳播行銷處志願服務團隊工作計畫　　　
1、 依據：　
1、 志願服務法。
2、 本縣志願服務願景與發展策略(112年12月29日修訂)
2、 目的：為鼓勵民眾發揮助人精神，健全志願服務發展，並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增進觀光區域推廣，以提昇新竹縣觀光旅遊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3、 申請對象：觀光相關協會、社團法人或團體，具有服務熱誠，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以15人以上組成為團隊，每隊設隊長1人、副隊長1人。
4、 服務項目：旅遊景點觀光導覽、櫃台諮詢引導、協辦活動、或其他觀光相關之旅遊服務項目。
5、 申請方式：
1、 15人以上之觀光相關協會、社團法人或團體，備妥申請文件向新竹縣政府傳播行銷處觀光事務科(以下簡稱本處)提出申請。
2、 由本處審查申請文件，經審查核准之志願服務團隊（以下稱為運用單位）應配合本計畫各項規定。
6、 教育訓練：運用單位應請所有團隊成員完成法定之志願服務基礎訓練，並請接受觀光類之特殊訓練：
1、 基礎訓練課程：依衛生福利部規定以確保具備必要的志願服務知識和技能，共計六小時。
2、 特殊訓練課程：為強化志工專業知能，以觀光導覽類及觀光旅遊類課程參訓，共計六小時。
3、 上述訓練課程由其他單位所承辦或網站學習課程通過合格並取得其研習時數證明或結業證書者可通用(台北e大線上學習)。
7、 管理及考核：運用單位之隊長或副隊長應協助本處督導團隊成員相關管理及考核等事項，相關事宜如下：
1、 依業務性質合理分配工作、督導服勤情形及工作成果等相關事宜，並定期每三個月將服務時數及項目等登錄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
2、 出勤時間每月至少服務1小時，每年至少提供服務12小時，始能保有志工之資格。
3、 定期考核志工服務情形，服務情形欠佳或有不適任之情事者，應停止其服務工作，並通知本處。
4、 運用單位應配合辦理團隊成員意外保險，確保人員在服務過程之安全性，保障志願服務人員權益。
5、 為整合規劃及協調服務項目相關事宜，運用單位須配合派員參與本處召開之志願服務聯繫會報。

8、 福利：
1、 志願服務工作為無給職。

2、 每季由本處寄送旅遊刊物至運用單位以表感謝，並增進團隊成員了解新竹縣相關旅遊資訊。
3、 由本處依照志願服務獎勵辦法，協助運用單位申請志願服務資訊網帳號及志願服務榮譽卡。有關志願服務榮譽卡資格及福利說明如下：
(1) 資格：服務滿3年以上及服務時數滿300小時以上，即可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期限為3年，期限屆滿前一個月，得檢具相關文件重新申請。
(2) 福利：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可免費或優惠進入全國部分文教休閒場所、風景區及持本縣志願服務榮譽卡可享本縣優惠之特約商店。（特約商家請至衛福部資訊網https://goo.gl/yacMdw查詢)
9、 本計畫奉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竹縣政府傳播行銷處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組隊申請須知
1、 申請資格：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為推展「新竹縣觀光旅遊」之觀光導覽項目，得召募志工成員15人以上組成團隊，每隊設隊長1人、副隊長1人。
2、 申請方式：請檢齊應備文件後，向新竹縣政府交通旅遊處觀光企劃科提出申請。
3、 應備文件：

（1） 新竹縣觀光旅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組隊申請表
（2） 新竹縣觀光旅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組隊志工名冊
（3） 運用單位志願服務年度計畫書
（四）新竹縣政府傳播行銷處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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